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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046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泛海控股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0-134 

  

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

申请融资的关联交易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 

一、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

（一）关联交易概述 

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拟向中国民生银行

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民生银行”）北京分行申请 17.80 亿元融

资。现将融资情况公告如下： 

1. 融资主体：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

2. 融资金额：17.80 亿元 

3. 融资期限：12 个月 

4. 融资用途：日常经营周转 

5. 风险保障措施：公司控股股东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中国泛海”）提供连带责任担保；实际控制人卢志强提供个

人连带责任保证。 

（二）关联关系 

公司实际控制人卢志强系公司关联自然人，并兼任民生银行副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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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长，且公司控股股东中国泛海及公司相关所属公司均持有民生银行

部分股权，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相关规定，民生银

行为公司关联法人，上述交易构成关联交易。 

（三）董事会表决情况 

2020 年 9 月 14 日，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

了《关于公司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融资的关联交易议

案》。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相关规定，公司董事宋

宏谋、张喜芳、张博、冯鹤年、臧炜、舒高勇等 6 人为上述交易的关

联董事。董事会审议本议案时，上述关联董事回避表决，由非关联董

事胡坚、余玉苗、陈飞翔（均系公司独立董事）等 3 人参与表决，非

关联董事一致同意上述议案。 

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

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、《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等

有关规定，本次关联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，在该股东大会

上对本次关联交易议案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为中国泛海、泛海能源控

股股份有限公司、卢志强、宋宏谋、李明海、张喜芳、赵英伟、张博、

臧炜、舒高勇、刘国升、李能等股东（具体关联股东情况以本次股东

大会确定的股权登记日登记信息为准）。 

（四）其他 

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

重大资产重组，不构成借壳，无需经有关部门批准。 

二、关联方基本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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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关联交易对手方系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，中

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基本情况如下： 

（一）公司名称：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

（二）成立日期：1996年2月7日 

（三）公司地点：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2号 

（四）法定代表人：高迎欣 

（五）注册资本：43,782,418,502元  

（六）经营范围：吸收公众存款；发放短期、中期和长期贷款；

办理国内外结算；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、发行金融债券；代理发行、

代理兑付、承销政府债券；买卖政府债券、金融债券；从事同业拆借；

买卖、代理买卖外汇；从事结汇、售汇业务；从事银行卡业务；提供

信用证服务及担保；代理收付款项；提供保管箱服务；经国务院银行

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它业务；保险兼业代理业务。 

（七）与公司的关联关系：详见“一、关联交易基本情况”之“（二）

关联关系”内容。 

（八）主要财务状况 

单位：百万元 

项目 
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/2020 年 1-6 月

（未经审计） 

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/2019 年度 

（经审计） 

资产总额 7,142,641 6,681,841 

负债总额 6,603,764 6,151,012 

净资产 538,877 530,829 

营业收入 98,108 180,441 

利润总额 33,083 64,73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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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 
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/2020 年 1-6 月

（未经审计） 

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/2019 年度 

（经审计） 

净利润 28,780 54,924 

（九）经查询，民生银行不属于“失信被执行人”。 

三、关联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

详见“一、关联交易基本情况”内容。 

四、关联交易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

公司向民生银行申请融资，系一般银行服务，融资利率参考民生

银行定价政策、公司情况等因素，与民生银行协商确定，符合相关法

律法规和一般市场规则，定价公允、合理，未损害公司或股东的利益。 

五、关联交易相关协议内容 

详见“一、（一）关联交易概述”。 

六、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

本次关联交易事宜不涉及债权债务转移、人员安置、土地租赁等

情况。 

七、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

本次公司向民生银行申请融资，系因企业经营发展需要而开展的

正常借贷活动，有助于满足公司经营发展的资金需求。本次融资利率

定价公允合理，符合一般市场水平，没有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（特别

是中小股东）的利益，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、经营成果无不

利影响，对公司的独立性没有影响，公司不会因此而对关联人形成依

赖或被其控制。 

八、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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额 

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与民生银行发生关

联交易金额约为 875,845.62 万元。 

九、独立董事意见 

（一）独立董事关于本次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

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，我们审阅了公司拟提交第十届董事会第十

次临时会议审议的《关于公司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融资

的关联交易议案》，发表如下意见： 

公司拟向关联法人民生银行申请 17.80 亿元的融资，有利于满足

公司资金需求，且定价公允合理，未损害公司或公司股东的利益。因

此，我们同意将本事项提交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审议。 

特此声明：我们出具本事前认可意见，不表明我们有义务在董事

会会议上对上述议案投赞成票。 

（二）独立董事关于本次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

我们根据《公司章程》、《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》、《公司关

联交易管理办法》等有关规定，本着对公司及全体股东负责的态度，

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，对公司提交第十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审议

的《关于公司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融资的关联交易议

案》涉及内容进行了认真的检查和落实，发表如下独立意见： 

1. 本次公司向民生银行申请融资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，内

容合法合规。 

2. 本次融资利率参考民生银行定价政策、公司情况等因素，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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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生银行协商确定，定价公允、合理，没有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

股东的利益。 

3. 议案表决时，公司关联董事均回避了表决，交易及决策程序

符合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公司章程》、《公司关联

交易管理办法》等规定。 

因此，我们同意上述关联交易事项。 

十、备查文件 

（一）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决议； 

（二）公司独立董事关于本次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；  

（三）公司独立董事关于本次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二〇二〇年九月十六日 


